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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14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 

出具稽核報告日 115  年  2  月  23  日 校長核准日 115  年  2  月  24  日 

稽核期間 114 年 9 月 30 日～ 115 年 2 月 13 日 

稽核人員 李秋月、劉東弦、鄒純敏、林士修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1.經費執行

分配比例

－相關比

例計算不

含自籌款

金額 

1.1 學校自籌款

(配合款)占總

獎勵補助款比

例應≧10% 

期

中

稽

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

末

稽

核 

經查本年度之獎勵補助款金額為 25,566,291 元，

自籌款金額為 2,653,024 元，占總獎勵補助款比例

為 10.38％2,653,024÷25,566,291=10.38％) ，符合

≧10% 之規定。 

    

1.2 資本門占總獎

勵補助款比例

應為 50% 

期

中

稽

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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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期

末

稽

核 

經查本年度總獎勵補助款金額為 25,566,291 元，

資本門金額為 12,783,145 元，占總獎勵補助款比

例為 50%（12,783,145÷25,566,291=50%），符合

50%之規定。 

    

1.3 經常門占總獎

勵補助款比例

應為 50% 

期

中

稽

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

末

稽

核 

經查本年度總獎勵補助款金額為 25,566,291 元，

經常門之金額為 12,783,146 元，占總獎勵補助款

比例為 50％（12,783,146÷25,566,291=50%），符

合 50%之規定。 

    

1.4 不得支用獎勵

補助款於興建

校 舍 工 程 建

築、建築貸款

利息補助 

期

中

稽

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

末

稽

核 

經抽核獎勵補助款執行清冊及專帳明細，並未發

現支用款項於興建校舍工程建築、建築貸款利息

補助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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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1.5 若支用於重大

天然災害及不

可抗力因素所

致需修繕之校

舍工程，應於

支用計畫敘明

理由並報部核

准 

期

中

稽

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

末

稽

核 

本年度並未支用獎勵補助款於重大天然災害及不

可抗力因素所致需修繕之校舍工程。 
    

1.6 應優先支用於

教學及研究設

備（包括圖書

館 自 動 化 設

備 、 圖 書 期

刊、教學媒體

等） 

期

中

稽

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

末

稽

核 

經查本年度資本門金額為 12,783,145 元，教學及

研究等設備執行金額為 12,035,660 元，占資本門

比例為 94.15%(12,035,660÷12,783,145=94.15%）， 

符合規定。 

    

1.7 學輔相關設備

占資本門比例

應≧2% 

期

中

稽

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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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期

末

稽

核 

經查本年度資本門金額為 12,783,145 元，學輔相

關設備執行金額為 312,330 元，占資本門比例為

2.44%（312,330÷12,783,145=2.44%），符合≧2%

之規定。 

    

1.8 改善教學及師

資結構等項目

占經常門比例

應≧60% 

期

中

稽

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

末

稽

核 

經查本年度之獎勵補助款經常門金額為 

12,783,146 元，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執行

金額為 6,855,595 元，占經常門比例為 53.63％

(6,855,595÷12,783,146=53.63％) ，並未符合應大

於 60%之規定，因此建議繳回剩餘經費 846,405

元。 

會計室、研發處 

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經

費相關規定及校內程

序完成退款支票開

立，並續以正式公文報

送執行清冊及成果報

告，併同辦理結餘款新

臺幣 84 萬 6,405 元繳

回事宜。 

115 年 2 月 25

日 

預計於 115

年 3 月 30

日再次檢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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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1.9 行政人員業務

研習及進修

占經常門比

例應≦5% 

期

中

稽

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

末

稽

核 

經 查 本 年 度 之 獎 勵 補 助 款 經 常 門 金 額 為

12,783,146 元，行政人員業務研習及進修項目執

行金額為 27,160 元，占經常門比例為 0.25％

(27,160÷12,783,146=0.25％) ，符合≦5% 之規定。 

    

1.10 學輔相關工

作經費占經

常門比例應

≧2% 

期

中

稽

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

末

稽

核 

經 查 本 年 度 之 獎 勵 補 助 款 經 常 門 金 額 為

12,783,146 元，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執行金額為

556,280 元，占經常門比例為 5.02％(556,280÷

12,783,146=5.02％) ，符合≧2%之規定。 

    

1.11 外聘社團指

導教師鐘點

費占經常門

學輔相關工

期

中

稽

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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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作經費比例

應≦25% 
期

末

稽

核 

經查本年度之學輔相關工作經費執行金額為

556,280 元，其中外聘社團指導教師鐘點費執行金

額為 120,000 元，占學輔相關工作經費比例為

21.57％(120,000 ÷556,280 = 21.57％) ，符合≦

25%之規定。 

    

2.經、資門

歸類 
2.1 經、資門之劃

分應依「財物

標準分類」規

定辦理－單價

1 萬元以上且

耐用年限在 2
年以上者列作

資本支出 

期

中

稽

核 

經查本校經、資門之劃分，已依「財物標準分類」

辦理，未發現異常情事。 

    

期

末

稽

核 

經查本校經、資門之劃分，已依「財物標準分類」

辦理，未發現異常情事。 

    

3.獎勵補助

經費使用

時之申請

程序 

3.1 針對獎勵補助

經費之使用，

應明訂申請程

序相關規定 

期

中

稽

核 

經查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均已訂有相關申請程

序及作業流程，並公告於單位網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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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期

末

稽

核 

經查獎勵補助經費之使用，均已訂有相關申請程

序及作業流程，並公告於單位網頁中。 

    

4.專責小組

之組成辦

法、成員

及運作情

形 

4.1 應設置專責小

組並訂定其組

成辦法 (內容

包含如：組成

成員、開議門

檻 、 表 決 門

檻 、 召 開 次

數…等) 

期

中

稽

核 

本校於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議通過訂定「專責規

劃小組設置要點」，並依要點第一點規定設置專責

規劃小組，審議獎勵補助款之規劃運用。最新修

訂版於 113 年 11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期

末

稽

核 

本校於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會議通過訂定「專責規

劃小組設置要點」，並依要點第一點規定設置專責

規劃小組，審議獎勵補助款之規劃運用。最新修

訂版於 115 年 1 月 12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4.2 成員應包括各

科系 (含共同

科)代表 

期

中

稽

核 

經檢核本年度專責小組成員名單，已依「專責規

劃小組設置要點」第二點有關組成成員之規定，

包含各學術單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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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期

末

稽

核 

經檢核本年度專責小組成員名單，已依「專責規

劃小組設置要點」第二點有關組成成員之規定，

包含各學術單位代表。 

    

4.3 各科系代表應

由各科系自行

推舉產生 

期

中

稽

核 

本校各學術單位代表皆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生。     

期

末

稽

核 

本校各學術單位代表皆由各科系自行推舉產生。     

4.4 應依學校所訂

辦 法 執 行

(如：組成成

員 、 開 議 門

期

中

稽

核 

依本校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要點執行，會議召開次

數待期末稽核時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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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檻 、 表 決 門

檻 、 召 開 次

數…等) 

期

末

稽

核 

依學校所訂專責規劃小組設置要點執行，114年 

度共召開7次會議： 

1 114 年 02 月 11 日 114 年度第 1 次會議 

2 114 年 02 月 24 日 114 年度第 2 次會議 

3 114 年 06 月 09 日 114 年度第 3 次會議 

4 114 年 09 月 02 日 114 年度第 4 次會議 

5 114 年 10 月 14 日 114 年度第 5 次會議 

6 114 年 11 月 18 日 114 年度第 6 次會議 

7 114 年 12 月 30 日 114 年度第 7 次會議 
 

    

5.經費稽核

委員會相

關辦法、

成員及運

作 情 形

( 僅適用

於專科學

校或仍保

留經費稽

核委員會

之學校) 

5.1 應設置經費稽

核委員會並訂

定其組成辦法 

期

中

稽

核 

     

期

末

稽

核 

     

5.2 經費稽核委員

會成員不得與

專責小組重疊 

期

中

稽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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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期

末

稽

核 

     

5.3 應依學校所訂

辦法或制度執

行 

期

中

稽

核 

     

期

末

稽

核 

     

6.專款專帳

處理原則 
6.1 各項獎勵補助

經費應據實核

支，並採專款

專帳管理 

期

中

稽

核 

經抽核獎勵補助款專帳，會計室相關業務承辦人

員已依專款專帳原則，妥善整理獎勵補助款及自

籌款之支出憑證。 

無。    

期

末

稽

核 

經抽核獎勵補助款專帳，會計室相關業務承辦人

員已依專款專帳原則，妥善整理獎勵補助款及自

籌款之支出憑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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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7.獎勵補助

款支出憑

證之處理 

7.1 應依「教育部

獎補助款支出

憑證免送審配

合作業相關事

項」辦理 

期

中

稽

核 

【資本門】 
1.查核部分實體，支出憑證待期末查核。 
2.查核實體，計 36 案。包括：資 1~8、資 10~14、
資 16~20、資 22~26、資 29~30、資 33、資 35、
資 37、資 39~40、學資 2~3、圖 1~4。均依「教育

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

之規定貼有「114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財標。 
【經常門】 
1.經查有關校內研究案之核銷帳目部分皆依學校

規定辦理。 
2.經常門執行率低，建請相關單位依規畫進行相

關進度管控。 

    

期

末

稽

核 

【資本門】 

1.查核實體，計 19 案。包括：資 9、15、21、27、

28、31、32、34、36、38、41、42；學資 1、4、

5；圖 5、標 1~3。 

2.全面查核支出憑證，包括優先序號資 1~42、學

資 1~5、圖 1~5、標 1~3，計 55 案。 

3.經查核，大抵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憑證免

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項」處理，僅少部分有疏漏，

查核結果敘明於【第參部分】資本門中。 

【經常門】 

經全面查核經常門核銷單據及成果資料其中相關

人事室、總務處、 

會計室 

缺失及疑慮事項，依

「教育部獎補助款支

出憑證免送審配合作

業相關事項」改善處

理。 

115 年 2 月 25

日 

預計於 115

年 3 月 30

日再次檢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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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缺失及疑慮如下: 

1、校內研究案中資料收集費購買書是否合於規

範？ 

2、文具採購附驗收單 

3、資料收集費附印領清冊 

4、多筆核銷領據在請購及決行前即執行 

7.2 應依「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

私立學校會計

制度之一致規

定」會計事務

處理原則辦理 

期

中

稽

核 

經查核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已依「私立學校會

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 

    

期

末

稽

核 

經查核獎勵補助款支出憑證，已依「私立學校會

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會計事務處理原則辦理。 

    

8.原支用計

畫變更之

處理 

8.1 獎勵補助款支

用 項 目 、 規

格、數量及細

項等改變，應

期

中

稽

核 

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等改變，

均經專責小組通過，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變更

項目對照表及理由均存校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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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經專責小組通

過，會議紀錄

( 包 括 簽 到

單)、變更項目

對照表及理由

應存校備查 

期末

稽核 

獎勵補助款支用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等改

變，均經專責小組通過，會議紀錄(包括簽到單)、

變更項目對照表及理由均存校備查。 

    

9.獎勵補助

款執行年

度之認定 

9.1 獎勵補助款配

合政府會計年

度執行，應於

當年度全數執

行完竣－完成

核銷並付款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末

稽核 

經檢視獎勵補助款已全數執行完竣－完成核銷

並付款。 

    

9.2 若未執行完

畢，應於當年

度行文報部辦

理保留，並於

規定期限內執

行完成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

末

稽

核 

經查本年度之獎勵補助款經常門金額為 

12,783,146 元，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等項目執行

金額為 6,855,595 元，占經常門比例為 53.63％

(6,855,595÷12,783,146=53.63％) ，並未符合應大

於 60%之規定，因此建議繳回剩餘經費 846,405

元。 

會計室、研發處 

依規定及程序完成退

款支票開立，並續以正

式公文報送執行清冊

及成果報告，併同辦理

結餘款新臺幣 84 萬

6,405 元繳回事宜。 

115 年 2 月 25

日 

預計於 115

年 3 月 30

日再次檢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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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

核

時

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

情形 
備註 

10. 相 關 資

料上網公

告情形 

10.1 獎勵補助款

核定版支用

計畫書、執行

清冊、專責小

組 會 議 紀

錄、公開招標

紀錄及前一

學年度會計

師查核報告

應公告於學

校網站 

期

中

稽

核 

經查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公

開招標紀錄等資料，已依規定公告於學校網站。 

    

期

末

稽

核 

經查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專責小組會議紀錄、公

開招標紀錄等資料，已依規定公告於學校網站。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1.獎勵補助

教師相關

辦法制度

及辦理情

形 

1.1 獎勵補助教師

辦法及相關制

度 應 予 明 訂

( 內 容 包 含

如 ： 申 請 程

序 、 審 查 程

序 、 審 查 標

準 、 核 發 金

額…等) 

期中

稽核 

經查，針對教師相關之獎勵補助，已訂有改進教學、編

纂教材、製作教具、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

審等相關辦法及制度。 

    

期末

稽核 

經查，針對教師相關之獎勵補助，已訂有改進教學、編

纂教材、製作教具、研究、研習、進修、著作、升等送

審等相關辦法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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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1.2 獎勵補助教師

辦法應經相關

會議審核通過

後，依學校相

關行政程序公

告周知 

期中

稽核 

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皆經會議審核通過後公告周知。     

期末

稽核 

獎勵補助教師相關辦法皆經會議審核通過後公告周知。     

1.3 獎勵補助教師

案件之執行應

符合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為

主之支用精神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故無法勾稽留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

作業。 

    

期末

稽核 

經查，本年度獎勵補助款投入於經常門之總經費為

12,783,146 元，其中用於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之經費為

6,855,595 元，達 53.63%，就利用獎勵補助款以改善教

學及師資結構而言確實以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為主。 

    

1.4 應避免集中於

少數人或特定

對象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故無法勾稽留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

作業。 

    

期末

稽核 

經查，本年度全校專任教師為 112 位，投入於改善教學

及師資結構之經費 7,702,000 元；本年度除新聘專任教

師薪資及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外另獲得獎勵補助款

之教師計有 71 位，獎勵補助教師比例為 63.39 %。 

另本年度除了新聘專任教師薪資，每位教師所獲獎勵補

助款金額皆符合校內規定之 15 萬元上限額度之內，已

就制度面及執行面加以控管。 

    

1.5 相關案件之執

行應於法有據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故無法勾稽留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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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期末

稽核 

相關案件之執行皆於法有據。     

1.6 應依學校所訂

辦法規章執行

(如：申請程

序 、 審 查 程

序 、 審 查 標

準 、 核 發 金

額…等) 

期中

稽核 

教師相關辦法制度及辦理情形皆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

執行。 

    

期末

稽核 

教師相關辦法制度及辦理情形皆依學校所訂辦法規章

執行。 
    

2.行政人員

相關業務

研習及進

修活動之

辦理 

2.1 行政人員業務

研習及進修活

動相關辦法應

經行政會議通

過(僅適用於專

科學校或仍保

留經費稽核委

員會之學校) 

期中

稽核 

本校自100學年度推動內部控制，已同時廢除經費稽核

委員會。 
    

期末

稽核 

本校自 100 學年度推動內部控制，已同時廢除經費稽核

委員會。 

    

2.2 行政人員研習

及進修案件應

與其業務相關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末

稽核 

經查，本年度行政人員使用行政人員業務研習相關費用

共27,160元佔總經費0.25％，且進修研習皆與業務相關。 

    

2.3 應避免集中於

少數人或特定

對象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末 經查，全校專任教師為 112 位，獲得獎勵補助款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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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稽核 計有 71 位，獎勵補助教師比例為 63.39 %，並無集中於

特定少數人之情事發生。 

2.4 相關案件之執

行應於法有據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末

稽核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之辦理相關案件之

執行皆於法有據。 

    

2.5 應依學校所訂

辦法規章執行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末

稽核 

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活動之辦理皆依學校所

訂辦法規章執行。 

    

3.經費支用

項目及標

準 

3.1 不得以獎勵補

助款補助無授

課事實、領有

公家月退俸之

教師薪資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作業。     

期末

稽核 

經查本校並無以獎勵補助款補助無授課事實、領有公家

月退俸之教師薪資。 

    

3.2 接受薪資補助

教師應符合學

校專任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規

定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故無法勾稽留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

作業。 

    

期末

稽核 

接受薪資補助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皆符合本校教師聘任

升等服務辦法第四章第二十條規定，但見清冊教師字號

不一致，建議附表再行檢視以求正確性。 

人事室 

請業辦單位修

正後，重新檢視

以求正確性。 

115 年 2 月 25

日 

預計於 115 年

3 月 30 日再次

檢核。 

 

3.3 支用項目及標 期中 因年度尚未結束故無法勾稽留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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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準應參考「中

央政府各機關

用途別科目分

類及執行標準

表」之規定列

支，且不得用

於校內人員出

席 費 、 審 查

費、工作費、

主持費、引言

費、諮詢費、

訪視費、評鑑

費 

稽核 作業。 

期末

稽核 

經查本年度講補款經費並未用於校內人員出席費、審查

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評鑑

費。 

    

3.4 校內自辦研習

活動應依「教

育部及所屬機

關學校辦理各

類會議講習訓

練與研討(習)
會相關管理措

施 及 改 進 方

案」相關規定

辦理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故無法勾稽留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

作業。 

    

期末

稽核 

校內自辦研習活動皆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

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

案」相關規定辦理。 

    

4.經常門經

費規劃與

執行 

4.1 獎勵補助案件

之執行與原計

畫 (核定版支

用計畫書 )之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故無法勾稽留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

作業。 

    

期末 獎勵補助案件經常門之執行與原核定版支用計畫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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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差異幅度應在

合 理 範 圍

(20%內) 

稽核 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改善

教學相關物品、及其他電子資料庫訂閱費用等之差異幅

度皆在合理範圍 20%內。 

 

4.2 獎勵補助案件

之執行應有具

體成果或報告

留校備供查考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故無法勾稽留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

作業。 

    

期末

稽核 

經常門 

教師研習序號 1及 18 未見心得報告等佐證資料。 
業辦單位已補

件。 

115 年 2 月 12

日 

已完成  

4.3 執行清冊獎勵

補助案件之填

寫應完整、正

確 

期中

稽核 

因年度尚未結束故無法勾稽留待期末再進行相關查核

作業。 

    

期末

稽核 

執行清冊獎勵補助案件已造冊完成。     

 

【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1. 請採購及

財產管理

辦法、制度 

1.1 應參考「政府

採購法」由總

務單位負責

訂定校內請

採購規定及

作業流程 

期中

稽核 

經查總務處已訂有「採購辦法」，內容參考「政府採購法」

訂定，其中第四條明訂「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

且達公告金額以上者，應依政府採購法有關採購採購及

驗收之程序辦理。」 

    

期末

稽核 

經查總務處已訂有「採購辦法」，內容參考「政府採購法」

訂定，其中第四條明訂「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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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且達公告金額以上者，應依政府採購法有關採購採購及

驗收之程序辦理。」 

1.2校內請採購規

定及作業流

程應經校務

會議及董事

會通過 

期中

稽核 

經查現行「採購辦法」，最近一次修正經 113 年 3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13

年 7 月 16 日第 17 屆第 12 次董事會議核備。 

    

期末

稽核 

經查現行「採購辦法」，最近一次修正經 113 年 3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113

年 7 月 16 日第 17 屆第 12 次董事會議核備。 

    

1.3財產管理辦法

或規章應予

明訂 

期中

稽核 

經查總務處已明訂有「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財物管理要點」

及「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採購辦法」。 

    

期末

稽核 

經查總務處已明訂有「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財物管理要點」

及「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採購辦法」。 

    

1.4財產管理辦法

應包含使用

年限及報廢

規定 

期中

稽核 

經查總務處「財物管理要點」伍「財產報廢」及柒「報

廢財物之處理」已明訂報廢相關規定。第十六點「……

且已達主計處頒發之『財物標準分類』所訂最低使用年

限者……」明確規範使用年限依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期末

稽核 

經查總務處「財物管理要點」伍「財產報廢」及柒「報

廢財物之處理」已明訂報廢相關規定。第十六點「……

且已達主計處頒發之『財物標準分類』所訂最低使用年

限者……」明確規範使用年限依政府相關規定辦理。 

    

2. 請採購程 2.1內部專兼任稽 期中 查核部分實體，支出憑證待期末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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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序及實施 核人員應迴

避參與相關

採購程序 

稽核 

期末

稽核 

全面查核支出憑證，相關採購程序符合規定。     

2.2應依學校所訂

請採購規定

及作業流程

執行 

期中

稽核 

查核部分實體，支出憑證待期末查核。     

期末

稽核 

全面查核支出憑證，包括優先序號資 1~42、學資 1~5、
圖 1~5、標 1~3，計 55 案，待改善事項如下： 
1.資 6、11： 
(1)執行清冊及財標顯示放置地點為教師個人研究室，建

議放置系辦，以利系上教師借用。 
(2)資 6 驗收日 8/4，傳票程序完成日 12/12，歷時 4 月餘，

建議提升執行效率。 
2.序號 17：支出憑證黏存單未蓋騎縫章。 
3.資 7、10、12、13、14：核銷核定日 9/12，傳票程序完

成日 11/24，建議提升執行效率。 
4.資 21、28 併案核銷： 
(1)支出憑證黏存單之項目名稱只呈現資 21，未見資 28，

建議應註明。 
(2)發票品名「整合給冷熱水系統設備」項之「數量」欄

標示「1 式」，未見明細，建議明細貼於發票背面，並

加蓋騎縫章。「單價」欄 150,000 為事後繕寫，有所修

正應蓋商家負責人之私章以示負責。 
5.資 29：未見底價建議單。 
6.資 31、32 併案核銷：支出憑證黏存單之項目名稱只呈

現資 32，未見資 31，建議應註明。 

總務處、會計室 

待改善事項，依

「教育部獎補

助款支出憑證

免送審配合作

業相關事項」改

善處理。 

115 年 2 月 25

日 

預計於 115年 3

月 30日再次檢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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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7.資 37、學資 4 併案核銷： 
(1)支出憑證黏存單之項目名稱只呈現資 37，未見學資

4，建議應註明。 
(2)兩案請購單位分屬餐管系、課指組，驗收單餐管系未

簽名，亦未見餐管系財產單。 
8.資 38、經常門 1 併案核銷： 
(1)支出憑證黏存單之項目名稱只呈現經常門 1，未見資

38，建議應註明。 
(2)資 38 金額 333,000 元，經常門 25,000 元，建議併案

核銷以金額高者為主單。 
9.學資 2、3：驗收日 7/31，核銷核定日 9/12，傳票程序

完成日分別為 12/3、12/12，建議提升執行效率。 
10.圖 1~4：傳票製票日 7/25，早於驗收日。 
11.標 2：傳票校長未核章。 
12.簽名、核章仍有未標註日期現象，如資 9 財產增加單

保管單位、會計主任；資 6、11、24、30 驗收紀錄請

購單位；資 29 底價單；資 41、42 財產增加單保管單

位…….。 

2.3 符合「政府採

購法」第 4 條

規範之採購

案應依「政府

採購法」相關

規定辦理 

期中

稽核 

經查，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規範之採購案應依「政

府採購法」的相關規定辦理。 

    

期末

稽核 

經查，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規範之採購案應依「政

府採購法」的相關規定辦理。 

    

2.4各項採購單價

應參照臺灣
期中

稽核 

本校各項採購規格如與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相同，均

參照共同供應契約決標單價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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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銀行聯合採

購標準 
期末

稽核 

本校各項採購規格如與臺灣銀行聯合採購標準相同，均

參照共同供應契約決標單價採購。 

    

3. 資本門經

費規劃與

執行 

3.1採購案件之執

行與原計畫

(核定版支用

計畫書 )之差

異幅度應在

合 理 範 圍

(20%內) 

期中

稽核 

待期末查核。 

 

    

期末

稽核 

採購案件之執行與原計畫(核定版支用計畫書)之差異幅

均在 20%合理範圍內。 

序號 預算金額 執行金額 差異幅度 

1 180,000 155,000 13.889% 

2 45,000 43,000 4.444% 

3 35,000 33,000 5.714% 

4 129,900 129,900 0.000% 

5 260,000 260,000 0.000% 

6 45,000 43,000 4.444% 

7 80,000 80,000 0.000% 

8 800,000 790,000 1.250% 

9 72,000 72,000 0.000% 

10 18,000 18,000 0.000% 

11 18,000 16,500 8.333% 

12 15,100 15,000 0.662% 

13 65,300 65,000 0.459% 

14 17,100 17,100 0.000% 

15 2,195,600 1,780,000 1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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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16、

16-1 
714,000 698,000 2.241% 

17 38,000 38,000 0.000% 

18 348,000 288,000 17.241% 

19 400,000 370,000 7.500% 

20 107,000 107,000 0.000% 

21 165,000 150,000 9.091% 

22 34,000 34,000 0.000% 

23 26,000 26,000 0.000% 

24 12,000 12,000 0.000% 

25 28,000 28,000 0.000% 

26 276,000 256,000 7.246% 

27 12,200 12,200 0.000% 

28 306,000 290,000 5.229% 

29 400,000 395,000 1.250% 

30 72,500 72,500 0.000% 

31 1,325,000 1,293,200 2.400% 

32 450,000 439,200 2.400% 

33 625,000 550,000 12.000% 

34 27,000 27,000 0.000% 

35 66,000 66,000 0.000% 

36 49,000 49,000 0.000% 

37 45,000 45,000 0.000% 

38 354,960 333,000 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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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39 90,000 90,000 0.000% 

40 170,000 170,000 0.000% 

41 585,000 578,000 1.197% 

42 900,000 888,000 1.333% 

學資 1 57,900 57,900 0.000% 

學資 2 60,000 60,000 0.000% 

學資 3 38,430 38,430 0.000% 

學資 4 90,000 90,000 0.000% 

學資 5 66,000 66,000 0.000% 

圖 1 265,000 265,000 0.000% 

圖 2 750,000 725,241 3.301% 

圖 3 285,000 285,000 0.000% 

圖 4 200,000 198,000 1.000% 

圖 5 153,250 153,250 0.000% 

標 1 96,600 96,600 0.000% 

標 2 37,000 37,000 0.000% 

標 3 1,050,000 1,027,000 2.190% 
 

3.2應優先支用於

教學儀器設

備 

期中

稽核 

待期末查核。     

期末

稽核 

經查本年度投入於資本門之經費為 13,922,021 元（獎勵

補助款 12,783,145 元、自籌款 1,138,876 元），其中

10,420,600 元（獎勵補助款 10,409,169 元、自籌款 11,431 

元）用於充實教學及研究設備，約占資本門 74.85%，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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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以教學及研究設備為優先。 

3.3應區分獎勵補

助款及自籌

款支應項目 

期中

稽核 

經抽核本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情形，已登載於「計畫輸

入」系統及「請購作業」系統，並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

籌款支應項目。 

    

期末

稽核 

經抽核本年度獎勵補助款執行情形，已登載於「計畫輸

入」系統及「請購作業」系統，並區分獎勵補助款及自

籌款支應項目。 

    

4. 財產管理

及使用情

形 

4.1儀器設備應納

入電腦財產

管理系統 

期中

稽核 

經抽查，皆已確實登錄於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期末

稽核 

經抽查，皆已確實登錄於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4.2相關資料應確

實登錄備查 
期中

稽核 

經抽查，皆已確實登錄於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期末

稽核 

經抽查，皆已確實登錄於電腦財產管理系統。     

4.3儀器設備應列

有「○○○年度

教育部獎補

助」字樣之標

籤 

期中

稽核 

查核 36 案：資 1~8、資 10~14、資 16~20、資 22~26、
資 29~30、資 33、資 35、資 37、資 39~40、學資 2~3、
圖 1~4，均有「114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標籤。 

    

期末

稽核 

1.查核 19 案：資 9、15、21、27、28、31、32、34、36、
38、41、42；學資 1、4、5；圖 5、標 1~3。資 21、28
缺「114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標籤。 

2.各案完成驗收等相關程序後，均能實際運用於教學。

如： 

總務處 

資 21、28 項目

將依規定補貼

「114 年度教育

115 年 2 月 25

日 

預計於 115 年

3 月 30 日再次

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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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1)資 21、22：使用於寵物美容基礎、寵物美容進階、

寵物美容檢定訓練、寵物美容造型設計、寵物創意造

型設計、寵物創意商品設計、寵物服飾設計等課程等

相關課程。 

(2)資 10、12、13、14：使用於部落客影片拍攝練習相

關課程及數位電影拍攝製作練習。 

(3)資 17~18、23~27、39：使用於西餐烹調、團體膳食

管理與製備、亞洲風味創作、地中海創意料理、進階

西餐、樂活野炊料理設計、樂活舒食料理等課程。 

(4)資 29：校園骨幹網路核心交換器汰換，提升校園網

路教學品質。 

(5)學資 4、5：提供學生社團學習相關專業技能及辦理

相關社團活動製作影片、海報及文書處理使用。 

(6)圖 1~圖 5：所有圖書資源均已上架，提供師生借閱。 

部獎補助」字樣

標籤。 

4.4儀器設備應拍

照 存 校 備

查，照片並註

明設備名稱 

期中

稽核 

經抽查本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備，均拍

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設備名稱。 

    

期末

稽核 

經抽查本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備，均拍

照存校備查，照片並註明設備名稱。 

    

4.5 圖書、期刊及

教學媒體軟

體 應 加 蓋

「○○○年度教

期中

稽核 

經抽查本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所採購之圖書及教學媒

體軟體皆貼有「114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圖書、期刊皆加蓋「114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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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育部獎補助」

字樣之戳章 
期末

稽核 

經抽查本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所採購之圖書及教學媒

體軟體皆貼有「114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標籤，

圖書、期刊皆加蓋「114 年度教育部獎補助」字樣之戳

章。 

    

4.6 應符合「一物

一號」原則 
期中

稽核 

經核查本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所採購之儀器設備，皆

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期末

稽核 

經核查本年度資本門獎勵補助款所採購之儀器設備，皆

符合「一物一號」原則。 

    

4.7設備購置清冊

應將大項目

之細項廠牌

規格、型號及

校產編號等

註明清楚 

期中

稽核 

經檢視本年設備購置清冊已將大項目之細項廠牌規格、

型號在「規格」欄註明清楚，並在「財產編號」欄列示

校產編號。 

    

期末

稽核 

經檢視本年設備購置清冊已將大項目之細項廠牌規格、

型號在「規格」欄註明清楚，並在「財產編號」欄列示

校產編號。 

    

5. 財 產 移

轉、借用、

報廢及遺

失處理 

5.1應有相關規範

明訂財產之

移轉、借用、

報廢及遺失

處理 

期中

稽核 

已於「財物管理要點」明訂財產之移轉、借用、報廢及

遺失處理。 

    

期末

稽核 

已於「財物管理要點」明訂財產之移轉、借用、報廢及

遺失處理。 

    

5.2應依學校所訂

辦法規章執

行 

期中

稽核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處理均依本校所訂辦法規

章執行。 

    

期末

稽核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處理均依本校所訂辦法規

章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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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部分】資本門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稽核

時間 
查核說明及建議 

處理措施或改

善計畫 

預計完成日 追蹤改善情形 
備註 

5.3 財產移轉、借

用、報廢及遺

失相關記錄

應予完備 

期中

稽核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記錄均完備。     

期末

稽核 

財產移轉、借用、報廢及遺失相關記錄均完備。     

6. 財產盤點

制度及執

行 

6.1財產盤點相關

辦法或機制

應予明訂 

期中

稽核 

經查有關財產盤點之處理已明訂於「財物管理要點」陸

「財物盤點」各條文中。定期盤點每年舉行一次；不定

期盤點由保管組依盤點紀錄簽請核定抽點單位。 

    

期末

稽核 

經查有關財產盤點之處理已明訂於「財物管理要點」陸

「財物盤點」各條文中。定期盤點每年舉行一次；不定

期盤點由保管組依盤點紀錄簽請核定抽點單位。 

    

6.2財產盤點制度

實施應與學

校規定相符 

期中

稽核 

經抽查「盤點紀錄表」、「盤點報告表」及「盤點清冊」，

財產盤點制度之實施與學校規定相符。 

    

期末

稽核 

經抽查「盤點紀錄表」、「盤點報告表」及盤點清冊，財

產盤點制度之實施與學校規定相符。 

    

6.3財產盤點相關

記錄應予完

備 

期中

稽核 

經抽查「盤點紀錄表」「盤點報告表」及「盤點清冊」，

未發現異常情形。 

    

期末

稽核 

經抽查「盤點紀錄表」「盤點報告表」及盤點清冊，未發

現異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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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部分】前一年度缺失及異常事項改善情形 

【第壹部分】經費支用與規劃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114 年 2 月 17 日 7.獎勵補助款支

出憑證之處理 
7.1 應依「教育部獎補助款支出

憑證免送審配合作業相關事

項」辦理 

【經常門】 

一、教師研習 

1. 具領人未簽名且資料不完整。 

2. 申請表之申請人未寫全名，系教評級院教評日期

未註明、核章不完全即未押日期等。 

3. 未注意校長(代理校長)不得接受各項獎助規定。 

二、推動實務教學 

1. 具領人未簽名且資料不完整及領據未填寫實領

金額等。 

2. 摘要錯置、校長未核章及無教發中心收件日期。 

三、研究 

1. 憑證編號誤植且金額修改未加蓋印章或簽名。 

2. 未填寫實領金額或資料不全等。 

 

已改善。 

114 年 2 月 17 日 9.獎勵補助款執

行年度之認定 

9.2 若未執行完畢，應於當年度

行文報部辦理保留，並於規

定期限內執行完成 

【經常門】 

校長有支領 10800 元研習費用，依獎勵補助私立技

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注意事項第十八條規定校長

(代理校長)不得接受各項獎助，將依規定予以退回。 
 

本校依規定主動繳回

該筆款項。 

【第貳部分】經常門 

稽核報告 

出具日期 
稽核要項 查核重點 缺失及異常事項 實際改善情形 




